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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创板上市委 2021 年第 96 次审议会议 

结果公告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 2021年第 96次审议会议

于 2021年 12月 15 日上午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 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: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:暂缓审议。 

二、上市委现场问询问题 

（一）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代表：（1）说明发行人研发费用率和主营产品

毛利率显著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；（2）结合发行人获奖

技术具体运用、产品性能、产品应用领域、每千吨产能设备购置

金额、具体产品单价等进一步说明发行人目前产品及技术的先进

性。请保荐代表人说明招股说明书选取的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准

确，相关产品是否有可比性，信息披露是否存在误导。 

2.请发行人代表：（1）结合实际经营情况、相关股权质押

及担保、发行人报告期倒贷、个人卡支付等不规范行为，说明中

国建材集团是否实际控制发行人，相关事项是否符合国资管理相

关要求；（2）结合 2017年获奖技术构成及专利权属情况、具体

经营管理、采购和销售的关联交易、存在共同客户和供应商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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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发行人的独立性及相关交易的必要性、公允性，说明是否对

第二大股东鹰游集团存在依赖；（3）说明本次发行上市鹰游集

团及其控制人的锁定期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就中钢集团债务危机事项，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目

前是否有或开始执行明确的债务清偿解决方案，中钢集团是否存

在破产清算的风险，目前被质押的控股股东所持发行人股权和间

接控股股东中钢股份的股权是否存在被处置的风险；（2）托管

人中国宝武承诺附加了“市场化原则、以合理评估值”等条件，

与债委会承诺所述“全额清偿”等前提及“以经债委会决策认可

的公允价值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转让”的表述不一致，相关承诺

及函件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有执行力的承诺或约定，是否可以对

抗债权人或其他司法程序；（3）中钢集团债务风险是否可能波

及发行人，是否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；（4）

因中钢集团债务危机发行人与有关银行签署的债务重组协议有

无前置条件及协议执行情况，截止目前债务重组长期借款本金

50,648.11万元及利息的偿债资金来源，对中钢集团债务有无连

带责任。 

请保荐代表人明确说明：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是否符合《科

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“不存在

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”，是否有防止公众投资者

利益受损风险的有效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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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发行人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订

单后，将部分订单转由第三方生产并由第三方直接向客户送货，

是否违反招标文件规定，是否存在合同无效或违约风险；（2）

外购产品直接销售的业务模式与国务院国资委禁止的“空转”及

“走单”业务有何本质区别；（3）该收入是否实质为贸易收入，

毛利率是否合理；（4）结合发行人产品技术优势及上述外购产

品直接销售情况，说明行业门槛及发行人技术是否具有先进性。

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

无。 

（二）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 就中钢集团债务危机事项，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目前是

否有或开始执行明确的债务清偿解决方案，中钢集团是否存在破

产清算的风险，目前被质押的控股股东所持发行人股权和间接控

股股东中钢股份的股权是否存在被处置的风险；（2）托管人中

国宝武承诺附加了“市场化原则、以合理评估值”等条件，与债

委会承诺所述“全额清偿”等前提及“以经债委会决策认可的公

允价值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转让”的表述不一致，相关承诺及函

件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有执行力的承诺或约定，是否可以对抗债

权人或其他司法程序；（3）中钢集团债务风险是否可能波及发

行人，是否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；（4）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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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钢集团债务危机发行人与有关银行签署的债务重组协议有无

前置条件及协议执行情况，截止目前债务重组长期借款本金

50,648.11万元及利息的偿债资金来源，对中钢集团债务有无连

带责任。 

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明确说明：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是否

符合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

“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”，是否有防止公

众投资者利益受损风险的有效措施。 

2.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中钢集团是否存在破

产清算的风险，是否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

响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3.请发行人进一步采取稳定控制权的有效措施。请保荐人发

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4.请发行人提供其与有关银行签署的债务重组协议。 

 

 

科创板上市委员会 

2021 年 12月 15日 


